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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董事会秘书 李越梨 

职务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董事长、总经理 

电话 0755-86713435 

传真 0755-86713435 

电子邮箱 sonyon@zmpt.com.cn 

公司网址 http://www.sonyon.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讯美科技大厦/3 号楼 13 层 1329A

室。邮政编码：518054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4,430,846.81 10,341,318.42 -57.1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60,116.43 2,116,192.30 -216.25% 

营业收入 4,266,985.14 1,916,649.09 122.6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76,308.73 -4,352,528.35 -5.1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625,783.77 -4,952,550.8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6,911.34 -2,060,999.20 65.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4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2 -0.87 -5.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2 -0.87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0.49 0.42 -216.25%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5,000,000 100% -281,250 4,718,750 94.3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624,999 32.50% -1,338,000 286,999 5.74% 

      董事、监事、高管 0 0% 93,750 93,750 1.87%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0 0% 281,250 281,250 5.6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281,250 281,250 5.63%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5,000,000 - 0 5,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6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广州市大

爱投资有

限公司 

2,333,334 0 2,333,334 46.67%   2,333,334 

2 海宁鼎和

聚富投资

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1,138,000 1,138,000 22.76%   1,138,000 

3 广州市十

加一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666,667   666,667 13.33%   666,667 

4 黄剑艇 375,000   375,000 7.5% 281,250 93,750 

5 广东中盟

控股集团

1,624,999 -1,338,000 286,999 5.74%   286,999 



有限公司 

6 徐艳来   200,000 200,000 4.00%   200,000 

合计 5,000,000 0 5,000,000 100% 281,250 4,718,750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报告期内：广东中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22.76%的普通股转让给海宁鼎和聚富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将 4%股份转让徐艳来，转让后广东中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持股 5.74%。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广东中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广州市大爱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黄剑艇持有广州市十加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的股权。 

黄剑艇之弟黄剑舟通过广州市十加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股份公司 0.67%的股份。 

海宁鼎和聚富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中盟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盟泰的控股股东为广

东中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盟控股集团持有中盟泰 54%股权。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本公司

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1）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2）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3,680,273.5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3,680,273.51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658,835.9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658,835.99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在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保留意见

的基础：本公司 2018 年 12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中 7,655,688.06 元，占期末余额 86.31%在以前年度形

成，其中：1.未能对其实施函证程序 3,681,317.58元；2.已实施函证程序未收到回函金额 3,974,370.48

元。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亦无法实施其他替代程序确定上述应收账款余额的存在。其中 3,159,136.01

元应收账款采用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剩余 4,496,552.05 元按账龄分析

法计提了 2,381,874.49 元坏账准备，但因应收账款长期挂账，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未能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证明其未来的可收回性，亦无法确定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本公司 2018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76,308.73 元，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52,528.35 元，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71,525.62 元，已连续三年发生亏损，且亏损额较大。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未分配利润为-7,460,116.43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为-2,460,116.43



元。这些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

发表的审计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保留意见

的财务报告中，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的事项是客观存在的，相关事项未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

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已经制定了经营计划，正在采取相应措施来改善公司生产经

营情况，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 

 

 

 

 

 

深圳市尚洋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04月 29 日 

 


